
附件五

　　　　　澎湖港龍門尖山碼頭區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換（補）發及註銷營業許可證申請表

　　　　　　　　　　　　　　　　　　　　　　　　　　　　　　　　　　　　　　　　　
年　　月　　日

申請書 應驗送之附件

□名稱、組織變更
一、股東同意書（或股東、董事會議事錄）二份。
二、公司章程及變更登記事項對照卡影本各二份。
三、換發證費（並繳交舊證）。

□ 負責人或代表人變
更

一、股東同意書（或股東、董事會議事錄）二份。
二、公司章程及變更登記事項對照卡影本各二份。
三、身分證影本二份。
四、換發證費（並繳交舊證）。

□資本額變更
一、股東同意書（或股東會議事錄）二份。
二、公司章程及變更登記事項對照卡影本各二份。
三、換發證費（並繳交舊證）。

換發

□登記地址變更
一、股東同意書（或股東、董事會議事錄）二份。
二、公司章程及變更登記事項對照卡影本各二份。
三、換發證費（並繳交舊證）。

□許可證遺失 補發證費、刊登報紙證明。
補發 □許可證毀損滅失 補發證費、刊登報紙證明。

註銷 □註銷許可證
一、股東同意書（或股東、董事會議事錄）二份。
二、繳交原領許可證正本。

許可證字號及
核準文號

  
申請公司 
負責人 

（簽章）
登記地址

電話及傳真號碼
  

審核
意見

  
  
  
  

　 　 　 　 　

填表說明：

一、請於申請核准並辦妥公司或商業變更登記後三十日內辦理換發許可證。

二、 換（補）發許可證費新台幣二千元請以現金即期票據繳交。（抬頭請寫明「交通部高雄港
務局馬公辦事處」）。

三、紙張規格A4。

　 


